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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拘留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：（三）通过暗

管、渗井、渗坑、灌注或者篡改、伪造监测数据，或者不正常运

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染物的；”的规定，

你 公 司 铸 造 车 间 负 责 人 为 宋 * 银 ， 身 份 证 号 ：

433127********0610，联系电话 1341****668。

综上，经我局集体审议，决定对你公司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

防治设施的违法行为：

1、罚款人民币壹拾万元整（100000 元）；

2、将案件移送至翁源县公安机关。

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，持本决定书到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翁源分局领取《韶关市非税收入罚款通知书》，

并将罚款缴至指定银行和账户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我局可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，每日

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三、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，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向韶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；也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书之日

起六个月内依法向武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，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

行。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，也不提起行政诉讼，又不履行本处罚

决定的，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


